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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到风景名胜区开会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加强公务
外出计划管理，禁止重复性考察，
禁止以各种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
禁止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
会议和活动。

2 .不得在机场车站

组织迎送

国内公务接待不得在机场、车
站、码头和辖区边界组织迎送活
动，不得跨地区迎送，不得张贴悬
挂标语横幅，不得安排群众迎送，
不得铺设迎宾地毯；地区、部门主
要负责人不得参加迎送。严格控制
陪同人数，不得层层多人陪同。

3 .陪餐人数不得超过

接待对象人数三分之一

接待对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
自行用餐。确因工作需要，接待单
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
制陪餐人数。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
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超过10

人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
分之一。

4 .报销凭证包括财务票据、

单位公函和接待清单

接待费报销凭证应当包括财务
票据、派出单位公函和接待清单。

接待费资金支付应当严格按
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公务卡管
理有关规定执行。具备条件的地方
应当采用银行转账或者公务卡方
式结算，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

5 .机关内部接待场所

逐步自负盈亏

机关内部接待场所推行企业
化管理，推进劳动、用工和分配制
度与市场接轨，建立市场化的接待
费结算机制，降低服务经营成本，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逐步实现自负
盈亏、自我发展。各级党政机关不
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内
部接待场所。

6 .违规违纪接待

将严肃追责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将国内公
务接待工作纳入问责范围。纪察机
关应当加强对国内公务接待违规
违纪行为的查处，严肃追究接待单
位相关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的党纪
责任、行政责任并进行通报，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据新华社

新规看点

工工作作餐餐不不得得提提供供香香烟烟和和高高档档酒酒
中央出新规，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会所

“‘大吃大喝’一度成为公
务接待中最被社会诟病的问
题，不仅造成巨大浪费，接待
人员也为其所累。”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
巡视员林家彬说。

《规定》指出，工作餐应当
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鱼翅、
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
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
香烟和高档酒水，不得使用私
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

林家彬认为，《规定》具有
很强的操作性，对在短期内刹
住“大吃大喝”的风气会起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
看，还需进一步加强规范财
务、财政支出等制度建设。

工作餐

应供家常菜

“过去，一些地方由于怕
慢待上级领导，经常超标准安
排住宿，对于一些级别不高的
领导干部也安排套间甚至豪
华套间住宿，不仅造成严重浪
费，还助长了奢靡之风。”中央
党校教授谢春涛说。

《规定》指出，住宿用房以
标准间为主，接待省部级干部
可以安排普通套间。接待单位
不得超标准安排接待住房，不
得额外配发洗漱用品。

住宿用房

以标准间为主

“警车开道、超规用车、交
通管控……这些看似‘有面子’
的接待方式，实际非常劳民伤
财，根源是基层‘拍马’与被接
待的上级部门形式主义的‘一
拍即合’。”国家行政学院社会
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说。

《规定》指出，国内公务接
待的出行活动应当安排集中乘
车，合理使用车型，严格控制随
行车辆。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使用警车，不得违
反规定实行交通管控。确因安
全需要安排警卫的，应当按照
规定的警卫界限、警卫规格执
行，合理安排警力，尽可能缩小
警戒范围，不得清场闭馆。

严格使用警车

不得清场闭馆

不得赠送

土特产纪念品

“无论是公款旅游，还是公
款娱乐、赠送纪念品或土特产
品等超标准接待现象，公务人
员都是打着公务的幌子多吃、
多用、多占，这是一种特权思想
在作祟。”马庆钰说。

《规定》指出，接待单位不
得组织旅游和与公务活动无关
的参观，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
乐、健身场所活动，不得安排专
场文艺演出，不得以任何名义
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纪念品和
土特产品等。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新修订
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就规范党政机
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作出规定。有关专家表示，《规定》对公务接待中暴露
的部分“顽疾”一一开出药方，呈现出四大亮点。

减量：切实压减不必要的公务
接待活动。

限支：管住接待经费预算，分类
别、分地区制定接待费开支标准，强
化接待费报销结算管控。

问责：对公务接待实行全过程
监管，推进接待信息公开，严格接待
工作问责，增强内外监督合力。

改革：深化公务接待管理体制改
革、接待服务社会化改革、机关内部
接待场所转制改革、机关所属接

待资源集中统一管理改革。

四大关键词

县县级级以以上上机机关关应应公公开开接接待待情情况况
各级党政机关应将国内公务接待纳入问责范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公布新修订的《党政
机 关 国 内 公 务 接 待 管 理 规
定》。

《规定》适用于各级党的
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
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
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事业单位的国内公务接待行
为。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

和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参照《规定》执行。规定
所称国内公务，是指出席会
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
交流、检察指导、请示汇报工
作等公务活动。

《规定》共分26条，对接待
活动食、宿、行、迎送及警卫、
预算和报销等关键环节提出
了明确要求，包括严控接待范
围、简化接待礼仪、限制接待
住宿房型、从严控制接待用餐

的次数和陪餐人数、规范警卫
安排等。

《规定》指出，县级以上党
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应
当会同财政部门按年度组织
公开本级国内公务接待制度
规定、标准、经费支出、接待
场所、接待项目等有关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各级党政机
关应当将国内公务接待工作
纳入问责范围。纪检监察机
关应当加强对国内公务接待

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严肃
追究接待单位相关负责人、
直接责任人的党纪责任、行
政责任并进行通报，涉嫌犯
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规定》要求，积极推进国
内公务接待服务社会化改革，
有效利用社会资源为国内公
务接待提供住宿、用餐、用车
等服务。推行接待用车定点服
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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